
关于印发《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 

督察督办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文物督发〔201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 

  《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督办管理规定（试行）》已经 2011 年 8月

31日国家文物局第 11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国家文物局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

二日 

  

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督办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文物安全监管工作，依法督察、督办各类文物安全案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文物局督察、督办文物安全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文物安全案件包括文物、博物馆单位发生的下列案件： 

  （一）盗窃、盗掘、抢劫、走私等文物犯罪案件； 

  （二）火灾事故； 

  （三）文物安全责任事故； 

  （四）其他文物安全案件。 

  第四条 督察、督办文物安全案件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的规

定，坚持“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

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 

  第五条 国家文物局开展文物安全案件信息收集与舆情监控工作。对从以下

途径获知并需由国家文物局督察、督办的文物安全案件，及时填写《文物安全案

件登记表》： 

  （一）在文物安全检查或者专项督察中发现的； 

  （二）相关部门转办的； 

  （三）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上报的； 

  （四）通过舆情收集的； 

  （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的； 

  （六）其他途径获知的。 

  第六条 对已登记的文物安全案件，及时向案发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发《国

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通知》，由案发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调查核实，依法

处理，限时上报。 

  对未按《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通知》要求时限上报案件情况及处理

结果的，向案发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发《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办单》，要

求查清和说明未报原因，并再次提出限时办理要求。 



  第七条 对下列文物安全案件，国家文物局可以派督察组，会同案发地省级

文物行政部门进行现场督察、督办： 

  （一）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的重大文物安全案件； 

  （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的特大文物安全案件； 

  （三）国有博物馆发生的重大文物安全案件； 

  （四）其他重大文物安全案件。 

  第八条 国家文物局督察组会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现场督察、督办文物安全

案件，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查看案件现场、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了解案发过程、案发原因、文

物损失及案件处理等情况； 

  （二）对涉案的文物、博物馆单位实施安全检查，查找文物安全隐患； 

  （三）需要当场处置的，现场对文物安全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和要求，对案发

的文物、博物馆单位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四）现场督察结束后，向案发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督察、督办意

见。 

  第九条 根据文物安全案件性质，需要由相关部门督察、督办或者联合督察、

督办的，及时将案件情况通报相关部门，提出督察、督办建议，并配合或者联合

相关部门做好督察、督办工作。 

  第十条 建立文物安全案件档案。文物安全案件档案内容包括：案发单位简

介、案件基本情况、调查处理和督办情况、处理结果、媒体报道等文字和图片资

料。 

  第十一条 对连续多次发生文物安全案件、文物安全监管工作需要加强的地

区，组织实施文物安全专项督察。 

  第十二条 文物安全专项督察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制订督察方案，明确督察时间、地域、范围、主要内容、工作日程和

督察组组成人员等事项，事先通知被督察地区省级文物行政部门； 

  （二）采取现场检查、观摩演练、听取报告、进行座谈、查阅档案资料等形

式，检查文物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 

  （三）当场向被督察地区文物行政部门和被督察单位反馈督察意见； 

  （四）全面汇总专项督察情况，起草并提交书面督察报告； 

  （五）向被督察地区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书面通报专项督察意见，指出文物安

全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和整改要求； 

  （六）要求省级文物行政部门限时上报整改落实情况，并适时对被督察地区

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三条 在督办文物安全案件、实施文物安全专项督察或者在其他工作中，

发现文物、博物馆单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可直接向被检查单位发《文物安全

隐患整改通知书》。 

  第十四条 对按本规定提出的督察、督办意见和文物安全隐患整改要求的落

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向案发地省级人民政府通报情况，提出督察建议： 

  （一）对发生的文物安全案件，不及时处置或者因处置不力造成文物损失扩

大的； 

  （二）瞒报、迟报文物安全案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不按国家文物局督察、督办意见落实安全隐患整改措施的。 



  第十五条 按照文物安全监管与行政执法情况公示公告制度的要求，及时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安全工作情况及文物安全案件进行专项通报、季度通

报和年度通报。 

  第十六条 《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通知》、《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

案件督办单》、《文物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加盖国家文物局行政执法督察专用

章，并存档备查。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督察、督办文物安全案件，

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1.《文物安全案件登记表》 

     2.《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通知》  

     3.《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办单》   

     4.《文物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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